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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離生轉介青探號計畫機制 

一、緣起：為改善青探號計畫與整體十二年國教中離生機制之分工及整合問

題，本署透過分區聯繫會議蒐集地方政府意見與建議，研議規劃轉

介機制，以協助有生涯探索需求之中離生。 

二、轉介機制 

（一）學校如於中離生輔導時有外部資源需求，應由中離生輔導小組依（高

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第七點規定設

置）召開會議討論個案是否符合轉介要件。 

（二）符合個案由學校端填列轉介單（需包含 2項轉介要件之相關文件）並

彙整清冊；依個案服務需求，提報予對應之地方政府。 

（三）地方政府彙整清冊及資料，撰擬評估意見；依規範邀請相關單位、人

員召開共案評估會議；共案評估會議中，就轉介學校及地方政府之評

估意見進行討論，建議後續作為及確認轉介名單。 

（四）依共案評估會議決議，辦理中離生轉介。轉介個案之學校應與轉入單

位共案輔導。 

三、轉介機制之規範說明： 

（一）轉介要件：地方政府除 6都之外，高中職尚屬國教署轄管。目前中離生

輔導機制，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

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視所需協助引入外部資源。爰規劃轉介要

件以提供生涯未定向之個案服務，轉介要件如下。 

1.有生涯探索需求之中離生，需徵詢當事人意願，簽署有意願之文件。 

2.具相關輔導紀錄歷程。 

（二）共案評估會議 

1.目的：瞭解轉介個案之狀況，以利後續轉介青探號計畫或串接其他相

關資源。 

2.對象：由地方政府召開，邀請相關單位、專家學者及轉介學校共同參

與。 

（三）建議辦理期程：每年於 6月及 12月定期召開共案評估，得視需求加

開臨時共案評估會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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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介學校於 5月（11月）15日前將轉介清冊彙送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於 6月（12月）30日前召開共案評估會議。 

 個案於轉介辦理完成前，應由轉介學校保持密切聯繫，並提供輔

導措施，以達轉介不漏接之效。 

（四）地方政府辦理類型： 

1.6都及其他縣市政府，均可依本機制辦理。 

2.無申請青探號計畫之自辦地方政府，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穩定就

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要點」，辦理輔導措施之外部資源串

接。 

 

 


